
公租房申请条件

一、申请标准

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申请人家庭在市区无住房或

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15 平方米（含）以下，在市区未享受过

解困房、安居房、廉租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经济适用住房等保

障性住房，且符合下列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均纳入住房保障范

围，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。

（一）申请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的条件。

1．申请人具有本市市区户口；

2．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12600 元（含）以下。

（二）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。

1．申请人具有本市户口或持有居住证；

2．申请人年满法定结婚年龄；

3．申请人为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 1 年以上，或已与

用人单位签订半年以上劳动用工合同的新就业人员或外地进城

务工人员。

二、申请材料：

1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并核对原件，申请人自备。

2.申请人户口簿复印件 1 份并核对原件，包含申请家庭

户口簿首页和申请家庭成员页，申请人自备。

3.收入状况材料申请人需在《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核准

表》填写准确，特殊情况的需附相关材料，并对提供收入状



况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承诺。

4.婚姻状况材料复印件 1 份并核对原件，申请人自备。

5.住房状况材料（外地户籍） 外地户籍申请家庭在外

地市自有房产的，提供不动产登记证复印件 1份并核对原件。

6.居住证（外地户籍） 外地户籍申请人提供由我市

公安部门办理的居住证复印件 1 份并核对原件。

三、办理地址

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到区便民中心住房保障处窗口提出

申请，每季度末公示审核结果。


